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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大财字〔2013〕13 号 
 
 
 
 

 

关于印发《中南大学横向科研经费 
内部预算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 

各二级单位： 

现将《中南大学横向科研经费内部预算制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4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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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大学横向科研经费内部预算制管理办法  
(试行)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横向科研项目经费规范化管理，进一步调

动广大科研人员开展横向科研的积极性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进

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》（教技〔2012〕14号）、

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

意见》（教财〔2012〕7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

科研行为的意见》（教监〔2012〕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根据学校法人负领导责任，二级学院、系、研究

所（以下简称二级单位）负监管责任，项目负责人负直接责任

的三级责任制原则，对横向科研经费实行内部预算制管理。 

第三条 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管理制按课题组申报、二

级单位审核、学校审批三级程序进行管理。 

（一）课题组负责编制科研项目预算，并由项目负责人代

表课题组签署意见，确保项目经费开支合理，保质保量完成合

同任务。课题组在办理进校经费进账手续时按照进账经费数额

递交预算表；如果同一合同经费分批次进账，需在首笔经费进

账的同时提供合同经费总额预算表。若需分设子课题，还需递

交子课题预算。 

（二）二级单位代表项目所在单位签署意见。 

（三）经科学研究部、计划财务处分别审核同意后执行。

科研项目合同中有经费预算约定的从其约定，没有约定的按照

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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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横向科研项目经费支出预算主要包括：业务费、

设备费、外协费、绩效费、劳务费、管理费、税费等。 

（一）业务费 

主要包括原材料费、燃料（煤、油等）费、差旅费、测试

化验加工费、样品运输费、设备维修费、会议费、国际合作与

交流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与维持费、专

家咨询费等。 

1.项目须按照目标相关性、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原

则，科学、合理、真实的编制预算。 

2.坚持勤俭节约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各项目应合理控制

会议规模及招待费的开支。 

3.野外科研出差，差旅费采用定额包干的方式，结余归己，

超支不补。 

（二）设备费 

主要用于项目研发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、对现

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、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所开支等费

用。其中合同或协议中明确为合作方研制和加工的设备可申请

管理费减免。 

（三）外协费 

指合同或协议中明确委托第三方合作单位开展相关研究

和加工设备等的费用。外协费应以合同（外协）项目合同为依

据，按照合同约定的外拨额度、拨付方式、开户银行和账号等

条款办理。委托校外第三方开展外协费可申请管理费减免。 

（四）绩效费 

绩效费是指按照课题组的科研工作量和科研产出绩效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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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的人力成本费用。绩效费专款专用，用于项目负责人和课题

组其他人员的人工费。 

1.技术开发类进校经费可提取不超过项目经费总额20%的

绩效费，技术咨询与服务类可提取项目经费总额的50%。 

2.“中南大学千人计划”入选者在聘期内每年度的薪酬自

筹部分单独提取科研绩效费，不计入正常绩效费总额百分比的

控制范围。 

3.计划财务处结合绩效费预算进行支出科目控制。 

（五）劳务费 

课题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劳务费预算，用于支付学生以

及相关无工资关系研发人员的劳务酬金。 

（六）管理费 

1.学校管理费提取的基本比例为5%，按照课题组项目类别

（技术开发类和技术咨询与服务类）的绩效费提取比例，再分

区间段增加学校管理费提取比例。学校管理费主要用于学校科

研发展。详见下表。 

A.技术开发类项目 

绩效费比例 ≦10% 10-15%(含) 15-20%(含) 

学校收取管理费 5% 6% 7% 

B.技术咨询与服务类项目 

绩效费比例 ≦10% 10-20%(含) 20-30%(含) 30-40%(含) 40-50%(含) 

学校收取管理费 5% 6% 7% 8% 9% 

2.二级单位管理费提取比例原则上为5%-10%，具体比例由

各单位自主制定，主要用于水、电、房屋等公共资源占用及管

理费用、科研绩效等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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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单位应根据管理费的用途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

本着既规范经费使用，又提高科研人员积极性的原则，出台管

理费提取与使用细则，在本单位公开，报学校备案。 

课题组根据所在二级单位规定编制管理费预算，报科学研

究部和计划财务处审核，由计划财务处代扣管理费。 

（七）税费 

由学校按国家有关税收政策代扣代缴。按税收政策免征的

税款，三分之一用于项目的研究经费，三分之一用于补助项目

所在二级单位的科研管理，三分之一用于设立中南大学专利申

请补助。 

第五条  外协费以及检测化验、加工、材料、仪器设备等

采购费用，在实际支出时，通过以下程序办理报账手续。其中： 

（一）委托校外第三方开展外协费需项目负责人同意并签

字、经二级单位、科学研究部和计划财务处审批。 

（二）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采购按国家和学校资产管理的

有关办法执行。 

（三）固定资产以外单笔采购费用实行分级审批。 

1.金额1万元以下，由项目负责人直接审签发票和采购清

单； 

2.金额10万以下，经项目负责人同意，申请人自行询价采

购，由二级单位负责人审签并在供货合同上加盖单位公章。  

3.金额10万（含）以上，经项目负责人同意、申请人自行

询价采购，提供不少于三家公司的报价材料，由二级单位批准

后，报科学研究部负责人审签并在供货合同上加盖单位公章，

报学校招标办审核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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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委托校内有关单位进行检测化验、加工等产生的费

用，须由双方提供测试内容、品名和单价等相关依据，项目负

责人和相关二级单位审签后，交计划财务处进行内部结算，金

额1万元（含）以上，需附双方协议。 

第六条  横向项目必须在项目完成后，3 个月内到科学研

究部办理结题手续；5天内到计划财务处办理结账手续。 

（一）结题方式：填写《中南大学横向课题结题表》，委

托单位加盖公章，科学研究部审核后到计划财务处办理结账手

续。 

（二）结余经费 100%转入本课题组的科研发展基金，由项

目负责人负责管理，可用于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团队建设和 

“中南大学千人计划”酬金等。 

（三）对不按时结题结帐的，根据科学研究部提供的项目

信息，扣除该项目结余经费 10%的管理费，上交学校；经费没

有结余的，按照该项目合同经费 5%的数额从负责人其他横向项

目中扣除管理费。 

（四）项目完成但对方尚有尾款未付清者，先行办理结题

手续，尾款进校时先扣除学校、二级单位管理费、计提绩效费、

税费，余款转科研发展基金。 

第七条  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原则上不予调整，确有必

要调整的，应当按照第三条规定办理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试行。学校原有相关规

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上级管理部门如有新规

定出台按新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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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表 

项目名称  

项目负责人  项目经费账号  

项目合同号  项目总经费（万元）  

项目经费支出预算 

序号 支出内容 预算金额（元） 测算依据 

1 业务费   

2 设备费   

3 外协费   

绩效费   
4 

其中：千人绩效费   

5 劳务费   

6 学校管理费   

7 二级单位管理费   

8 税费   

9 其他   

项目（课题）组意见 

 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 

年  月  日 

二级单位意见 

 

 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科学研究部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计划财务处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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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横向科研项目结题登记表 

项目名称  

项目负责人  项目经费账号  

项目合同号  项目总经费（万元）  

项目起止时间  实际到校经费（万元）  

未付清经费（万元）    

项目完成情况 

 

 

 

 

委托单位意见 

 

 

 

项目（课题）组意见 

 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 

年  月  日 

二级单位意见 

  

 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科学研究部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计划财务处意见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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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各二级党组织、党群部门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南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4 月 16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